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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

一段时期以来，部分机构和个人借助信息系统为客户开立虚

拟证券账户，借用他人证券账户、出借本人证券账户等，代理客

户买卖证券，违反了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关于

证券账户实名制、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规定，损害了投资者

合法权益，严重扰乱了股票市场秩序。近日随着市场回稳，这些

违法现象又出现了卷土重来的势头，可能再次危及股票市场平稳

运行，必须予以清理整顿。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各证监局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证券公司信息

系统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》（证监办发〔2015〕35号）要求，督

促证券公司规范信息系统外部接入行为，并于 2015年 7月底前

后完成对证券公司自查情况的核实工作。

中国证券业协会从 2015年 8月份开始，依据其《证券公司

外部接入信息系统评估认证规范》，认真开展相关评估认证工作。

二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当按照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六十

六条的规定，严格落实证券账户实名制，进一步加强证券账户管

理，强化对特殊机构账户开立和使用情况的检查，严禁账户持有

人通过证券账户下设子账户、分账户、虚拟账户等方式违规进行

证券交易。

三、各证券公司应当按照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八条的规定以及证券账户管理规则，在为客户开立证券账户时，

对客户申报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审查，保证同一

客户开立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的姓名或者名称一致。证券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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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将客户的资金账户、证券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。

对通过外部接入信息系统买卖证券情形，证券公司应当严格

审查客户身份的真实性、交易账户及交易操作的合规性，防范任

何机构或者个人借用本公司证券交易通道违法从事交易活动。

四、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等相关方，直接或者间接违法从事证

券活动的，应当清理整顿。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证券公司信息

系统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》发布前的存量可以持续运行，按照有

关规定逐步规范，但不得新增客户、账户和资产。

五、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

定，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。任何机构和个

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，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。

六、对违法从事证券活动的行为，中国证监会将依法查处；

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公安机关。

七、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